


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

40 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

1、概述

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对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

40 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及所在区域有关环境问题的调

查，获取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强化社会监督。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调查形式主要包括：

张贴信息公告、网站公示、报纸公示、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

示、收集调查表等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“对

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，若该产业园区已依

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

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

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时，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：（一）免予开展

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

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；（二）本办法第十条

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

个工作日；（三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

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。”本项目位于齐鲁化学工业区，项目

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等要求，且园区已在本项目开展公众参与

之前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，项目性质、规模

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

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根据上面规定，本项目将一次和二次公

示合并在第二次一并在网站和报纸上进行公示。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

在报告书基本内容编制完成以后，我单位于 2020 年 1

月 1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通过网络和报纸两种方式同时

进行了公众参与公示，公示内容主要包括：（一）环境影响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；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

网络链接；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（五）公众提

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，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

公示方式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2.2 公示方式

2.2.1 网络

我单位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（两次）和 2020 年 2 月 10

日 （ 一 次 ） 在 我 单 位 官 方 网 站

（http://www.qingyuangroup.com）发布了公众参与公告，

并附公众调查表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链接，符合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公示截图如下：



2.2.2 报纸

我单位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和 2020 年 1 月 12 日在《淄

博晚报》刊登了公众参与公告，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两次公示。

《淄博晚报》报纸属于淄博当地知名公共纸质媒体，符合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报纸公示照片如下：



第一次报纸公示



第二次报纸公示

2.3 查阅情况

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在接待室设置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

阅场所，供公众前来查阅。

2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民众的电话、邮件、书面





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 40 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示

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清源集团)位于临淄区山

东齐鲁化学工业区，成立于 1996 年,是一家集塑料、沥青研发与

加工、化工运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，下辖山东清源石化有

限公司、正本物流、山东方宇润滑油有限公司、山东清沂山石化

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清田塑工有限公司等二十余家全资或控股公

司。

2019 年，建设单位根据市场需求，拟投资 8843 万元，对原

装置进行升级改造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对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

40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开展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

公示，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其开发建设的态度及环保方

面的意见和建议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

项目名称：40 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

建设单位：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

建设规模：年产变压器油 30 万吨、轻质白油和工业白油 10

万吨，其他公辅设施主要依托现有集团现有设施

建设地点：齐鲁化学工业区

二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王经理

联系电话：15805333818

三、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介绍

环评机构名称：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董工





附件 1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 40 万吨/年变压器油技改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省市县（区、市）乡（镇、街道）村（居委会）村

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 省市县（区、市）乡（镇、街道）路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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